附件一：
2015年青岛市部分职业学校“3+4”本科征集志愿计划及

第一次录取最低分数线
	学校代码
	学校名称
	专业代码
	专业名称
	缺额

计划数
	第一次录取

最低分数线

	616
	青岛电子学校
	A2
	电气技术应用
	7
	621.2

	617
	青岛旅游学校
	A1
	旅游服务与管理(需面试合格)
	1
	618.8

	
	说明：青岛旅游学校专业需面试合格，未面试或面试不合格不予录取。

	643
	山东轻工工程学校
	A1
	数控技术应用
	5
	600.7

	
	
	A3
	模具制造技术
	6
	566.6（数学97.5）

	
	说明：643A3模具制造技术专业第一次录取最低分566.6分（数学97.5）。566.6分的考生，其中数学成绩不低于97.5分，方可报考。

	662
	青岛华夏职业教育中心
	A1
	会计
	3
	634.9（数学103.5）

	
	说明：662A1会计专业第一次录取最低分634.9分（数学103.5）。634.9分的考生，其中数学成绩不低于103.5分，方可报考。

	762
	青岛交通职业学校
	A1
	汽车运用与维修
	1
	587.5

	773
	青岛市黄岛区职业中等专业学校(黄岛区职教中心)
	A1
	数控技术应用
	1
	598.8（数学99）

	
	说明：773A1数控技术应用专业第一次录取最低分598.8分（数学99）。598.8分的考生，其中数学成绩不低于99分，方可报考。


